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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审计局审计项目业务操作流程 
 

项目计划准备、审计实施及审计报告阶段 

 

 

 

 

 

 

 

 

 

 

 

 

 

 

 

 

 

 

 

 

4．业务部门分管局领导签发审计通知书，审计组提前三个工作日送达被审计单位 

 

5．审计组召开审计进点会 

 

1．审计机关将年度审计项目计划下达审计项目组织和实施单位 

 

3．业务部门在实施审计项目前组成审计组，起草审计通知书，报综合业务处审核 

 

6．审计组调查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相关情况，评估问题的可能性，确定应对措施，形成审计调查了解记录 

 

7．审计组集体研究编制审计实施方案，形成审计任务清单 

 

10．获取审计证据 

 

11．编制审计工作底稿及记录重要管理事项 

 

12．审计组组长或受托的审计人员现场审核审计工

作底稿及所附证据，提出审核意见 

 

13．审计组以审计发现问题汇总表的形式与被审计单位（被审计领导干部）交换意见 

 
14．审计组成员对相关事项进行讨论起草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形成审计组讨论记录 

 

8．审计实施方案及审计任务清单报分管局领导审批 

 

9．审计实施方案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按规定程序及时调整 

 

15. 审计组组长或受托的审计人员应当确认审计工作底稿和审计证据已经审核，在审核复核意见书上签署审核意见 
 

2．召开局长办公会议论证审计工作方案 

 

审计项目牵头部门组织

召开项目进度推动会 

审理处开展审计实施方

案完成情况中期检查 

召开研究重要事项会议 

 



 — 2 —  

 

 

 

 

 

 

 

 

 

 

 

 

 

 

 

 

 

 

 

 

审计结果报告阶段 

 

16．业务部门复核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及相关的审计工作底稿、审计证据等审计项目资料，在

审核复核意见书上签署复核意见 
 

17．分管局领导签发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以审计机关的名义征求被审计单位（被审计领导干部）的意见 

 

18．审计组对被审计单位反馈意见(延伸审计的重要事项应当有直接关系人或单位的意见)作出书面说明，  

起草审计报告代拟稿 

 

19．审计组组长或受托的审计人员应当确认审计工作底稿和审计证据已经审核，在审核复核意见

书上签署审核意见 

 

20．业务部门复核审计报告及相关的审计工作底稿、审计证据等审计项目资料，在审核复核意

见书上签署复核意见 

21．审理处审理审计项目，形成审理意见书 

22．召开机关审计业务会议（经责审计项目机关业务会议与局党组会议合并召开），分别形成会

议纪要和会议记录 

26．分管局领导签发 

 

23．业务部门根据机关审计业务会议决定，对审计报告等审计文书进行修改，

必要时再次征求被审计单位（被审计领导干部）意见 

24．审理处审查修改审计文书 

 

25．审理处分管局领导审核审计报告等审计文书和审理意见书，并签署意见 

 

1．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在出具审计报告基础上，审计组代拟审计结果报告 

 

27．审计组召开审计反馈会，向被审计单位（被审计领导干部）反馈审计结果和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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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检查项目计划准备、实施及报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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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责处对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进行审核 

 

3．经责处分管局领导对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进行审核 

 

4．业务部门分管局领导签发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 

 

4．业务部门分管局领导签发整改检查报告 

 

3．由业务部门处长审核整改检查报告及相关整改事项，对被审计单位未

整改或者尚未完全整改的事项，依法采取必要措施 

 

2.检查组成员对相关事项进行讨论，组长起草整改检查报告 

1．成立检查组实施整改检查 

 

5．审理处随机抽查审计整改检查结果 

 


